附件2

关于《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征求

意见稿）》的说明

一、收费方案出台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惠阳区的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车辆多、车位少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中心城区停车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停车位需求较大。为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根据《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实施方案》，推动实施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实现停车场存量增效、增量建设、智慧平台一体化管理目标，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缓解停车难问题。通过对路内、路外及公共配建停车场等停车泊位进行信息化升级改造，建设路边停车自动计时收费系统，通过差异化收费统一运营管理，利用价格杠杆平衡停车供需矛盾，控制中心城区、交通拥挤区的交通流量，避免公共资源被长期霸占，提供周转率高、便利性强的临时停车服务。建设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是一项便民、惠民工程，对提高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缓解城市停车难题、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实施方案》的要求和《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规定，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于今年9月中旬向区发展改革局提出《关于核定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泊位停车收费标准的请示》，根据省、市停车收费的相关政策和政府定价管理程序，区发展改革局草拟了《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二、收费的必要性

1、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公平合理需要。通过对道路公共资源的有偿使用，体现使用者付费的公平性原则。惠阳区中心城区道路临时泊位是公共资源，目前是免费使用，但部分车主长期占用道路临时泊位，把公共临时泊位当成了免费私人停车位，不利于公共资源的公平合理使用。

2、运营管理、提升服务水平需要。实行有偿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有利于保障路内停车服务项目的正常运营管理，提升服务水平。 

3、提升公共泊位使用周转需要。通过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实行道路临时泊位有偿服务，有利于促进出行结构调整，引导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出行。合理设置收费机制，提高长时间占道停车成本，有利于提升泊位周转率，缓解路内短时停车难的问题。

三、定价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粤府办〔2022〕5号）。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22〕10号）。

《惠州市停车场建设与管理办法》（惠州市人民政府令97号）。

四、定价模式

    政府制定价格目前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定价，指定价机关核定具体收费标准和减免条款，收费主体必须严格按规定执行，不得擅自改变收费标准和减免范围；另一种是政府指导价，包括制定中准价、最高限价、最低限价等。考虑到道路临时泊车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的特征，为规范收费主体的收费行为，制定收费标准方案时拟采取政府定价的模式。
五、制定收费标准的原则

核定道路临时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遵循既要区别不同区域停车供需状况差异和交通拥堵状况，又要考虑道路的繁忙与空闲时段，实行差别化管理。在有利于提高道路的通勤效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市民的停车需求和消费承受能力的原则。为此，在起草本收费标准方案时，通过以下几方面措施体现上述原则：

收费方案实行分区域差别化收费，根据不同区域停车供需状况差异和交通拥堵状况，将淡水街道划为一类区域，秋长、三和街道划为二类区域。二类区域收费标准略低于一类区域。

设置免费时限，满足市民短时停车需求，收费标准方案在收费时段均设置停车首30分钟(含)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划分繁忙时段和非繁忙时段。繁忙时段实行按停车时长累加计费，停车越久缴费越多，避免长期占用车位，提高车位周转率和道路通勤效率；非繁忙时段实行按次计费或免费，尽量减轻市民负担。

六、与周边县区对比情况
经与周边县区同类型路内泊位收费标准比较，一类区域首小时收费标准5元与惠城区特殊路段、一般路段同等，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低于惠城区特殊路段现行标准10元、与一般路段同等；二类区域首小时收费标准4元、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与惠城区同等；两个类型区域首小时收费标准略高于惠东县1元，一类区域连续24小时最高限价略高于惠东县一类特殊路段2元，二类区域略高于惠东县2元。因此，我区拟定的收费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的首免时间、收费标准和连续停车24小时最高限价等都相对适中，与我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七、收费收入的使用

按照《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实施方案》的要求和《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规定，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按照项目实施内容，分三期推进实施惠州市惠阳区智慧共享停车系统项目，第一期：初步搭建智慧停车云平台，对约1500个现有停车泊位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第二期：完善智慧停车云平台搭建，对约2000个现有停车泊位及部分新增施划停车泊位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第三期：完成智慧停车云平台搭建工作，对约1456个现有停车泊位以及新增施划停车泊位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逐步实现全区停车位信息的互联互通及统一运营管理。实施道路临时泊位有偿服务后，收取的停车服务费，投资建设企业上缴管理费用，用于市政道路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完善城市道路的基础设施功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